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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駕累犯幡然悔悟 胞姊幫作保助自新 分期納款酒癮治療 

 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辦理行政執行署推動之「交通(加強執

行車輛相關稅費罰鍰)專案」，某義務人於 11 年半期間內，7度酒駕遭警

察查獲，前 5度均遭法院判刑確定，最後 2次遭裁處鉅額罰鍰，在高齡

母親及家人苦心勸說下，決心記取教訓不再犯，於 115 年 6 月 9 日在其

胞姊陪同下，至新北分署辦理分期繳納，由其胞姊書立擔保書作保，並

同意本分署轉介酒癮治療。 

新北市年逾 40 之王姓男子，前於 111 年 1月間某日上午，騎乘普通重

型機車行經新北市土城區城林路一帶，遭警察攔查實施酒測超標，因 5

年內第 3 次以上酒駕，且無照駕駛，經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裁處

新臺幣（下同）18 萬元罰鍰。復於 113 年 10 月間某日夜間，騎乘普通

重型機車行經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一帶，又遭警察攔查實施酒測超標，

因 10年內第 3次以上酒駕，且無照駕駛，遭裁處 27萬元罰鍰，且自 117

年 4 月起，3 年內不得考照，並應參加道安講習。罰鍰部分先後移送新

北分署執行，經扣押其銀行存款債權，僅徵起約 4,000 元，尚欠約 44.6

萬元。執行人員調查發現，義務人自 102 年 4月起至 113 年 10 月止，11

年半期間內，共 7度酒駕遭警察查獲，前 5度均遭法院以觸犯刑法「不

能安全駕駛罪」，判處罰金或有期徒刑 2月至 7月不等確定，並曾因此 2

度入監服刑，合計在監期間將近 1年，最近 2次酒駕遭裁處罰鍰均發生

在出獄後 7個月內，顯未能記取教訓。因係酒駕累犯，又累積鉅額罰鍰，

被新北分署列為重點強力執行對象。 

嗣義務人於 115 年 6 月 9 日由其胞姊陪同至新北分署向書記官說明案



情表示，其原從事工地有關業務，因工作需要，常須與廠商喝酒應酬，

其中 1 次酒駕係因前一晚參加收款餐會，席間難免飲酒，離席後搭小黃

返家休息，隔日以為體內酒精已經代謝完畢，即騎車出門工作，不料途

中遭警察攔查實施酒測，仍然超標。義務人續表示，其經歷酒駕服刑及

遭裁處鉅額罰鍰之教訓後，深刻體認到酒駕對自身、家庭及社會所造成

之危害重大，在母親及胞姊等家人之勸說下，現於工作中絕不喝酒，且

因現無駕照，暫時未再騎車、開車。為了不讓高齡母親及家人再為其擔

心，其願意繳納罰鍰，但因工作收入不豐，僅能分期每月繳納 7,500 元，

希望盡早繳清罰鍰，重新迎向穩定、健康之人生。其胞姊補充表示，其

願意為義務人擔保，如義務人未按期繳納，其會負責。新北分署審酌義

務人之經濟狀況及展現強烈自新之決心，同意其辦理分期繳納，並由其

胞姊書立擔保書作保，同時義務人為展現洗心革面，願由分署轉介治療

酒癮。 

  新北分署呼籲民眾切勿酒(毒)駕，以免害人害己，萬一遭受裁罰，

亦應自動繳納罰鍰或辦理分期繳納，以免遭受強制執行，切勿輕忽新北

分署對於酒(毒)駕罰鍰案件持續強力執行之決心。 

 

 

↑義務人(右 1)於 115.06.09 由其胞姊

(右 2)陪同至新北分署向書記官

(左 1)辦理分期繳納。 

 



 

↑義務人(中)至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

裁決處設於新北分署之服務窗口

繳納第 1期分期款項。 

 


